
附件 1

委托书

陕西优和安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渭南市临渭区新潮建筑材料预制厂决定在临渭区故市镇故市村十组建设一

座预制品生产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 年）的有关规

定，该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委托贵公司实施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请尽快编制完成《渭南市临渭区新潮建筑材料预制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

特此委托

渭南市临渭区新潮建筑材料预制厂

2018 年 7 月 12 日


































